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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7年第一季度物业服务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贯彻落实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电动自行车、“三小”场所、民宅（居民楼)、出租屋等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南消安委〔2017〕10号）等文件要求，做好我区物业服务区域内消防安全、防汛防台风工作以及我区物业服务区域内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品管理工作，我局将开展2017年第一季度物业服务检查。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17年4月18、19日。

二、检查范围

区内各物业服务项目。

三、检查内容

（一）物业服务区域内疏散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车道保持畅通，安全疏散通道、电缆井、管道井、电表箱等公共区域不得堆放可燃杂物，各类竖井防火封堵严密到位。

（二）物业服务区域不得乱接乱拉电气线路，疏散楼梯间、疏散走道不得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及充电，电动自动车棚要严格落实用电安全管理。

（三）消防设施维保到位。消火栓、火灾自动报警、自动灭火等消防设施定期维护保养并保持完好有效。

（四）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对管辖下的服务区域设备房设施房（物业管理用房、地下停车场、公共泵房、电房等公共设施）的安全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检查供水和电气设备巡视、地下停车场防洪涝设备设施配备情况及应急预案。对违法违规从事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活动的业主和住户，由公安、消防等部门依法予以处置。

四、工作要求

（一）各物业服务企业应按照检查内容对所管辖的物业小区进行自查，发现问题应及时整改。
（二）各镇（街道）房管部门要督促辖区内各物业服务企业认真做好备检工作，组织社区居委对辖区内各物业服务项目进行全面排查并将检查情况于4月14日前书面报我局物业管理科。

（三）我局将以抽查形式对部分项目进行检查，对存在问题的项目发出整改通知书，对整改不力、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企业进行诚信扣分处理。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4月7日
（联系人：关力强，联系电话：81213200）

�











2
— 2 —


